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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一
四

漁
會
以
保
障
漁
民
權
袋
，
增
進
共
知
識
技
能
，
改
苦
共
生
前
，
並
謀
漁
業
之
發
展
，
為
宗

出H
O

漁
會
寫
法
人
。

漁
會
之
主
管
官
署
在
中
央
為
社
會
郎
，
在
省
(
市
〉
為
省
(
市
)
政
府
，
在
縣
(
市)
r
J

為
縣
〈
市
)
改
府
，
但
共
主
辦
之
事
業
，
應
受
各
一
說
主
管
它
器
之
指
導
監
督
。

a
v

漁
會
之
任
務
如
左
.
.
申
明

一
、
關
於
漁
業
之
改
良
事
項
。

i
!
!
L
Y

二
、
關
於
漁
村
漁
市
之
改
進
一
山
啊
，
頃
。
\
、
河
口

J
A

-
-
一
、
關
於
漁
民
貸
款
，
漁
業
用
鹽
，
及
漁
船
漁
兵
之
統
籌
供
皇
之
急
，

H
J
a

吊
一

四
、
關
於
漁
民
教
育
之
舉
辦
事
項
。
一

J
4

莉
‘

i
p‘

五
、
關
於
水
-
產
陳
列
及
宴
會
之
籌
辦
事
項
。
/
上
卜
藏

六
、
關
於
各
種
合
作
社
之
粗
設
事
濁
。

/
d
茁

七
、
關
於
儲
蓄
、
保
險
、
醫
療
街
、
托
兒
所
、
及
其
他
一
梢
利
事
業
之
語
仿
事
項
刊

八
、
關
於
漁
池
之
租
質
及
建
築
卒
頃
。

第
一
章

總
頁。

條條條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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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入七六九

條

九
、
關
於
漁
業
之
保
諾
及
救
甸
事
項
。

十
、
關
於
漁
業
之
調
查
統
計
及
建
議
事
，
氓
。y

十
一
、
關
於
水
上
標
識
及
漁
船
航
行
安
全
設
備
之
籌
辦
事
項
。

十
二
、
關
於
漁
業
箏
議
之
詢
處
事
，
頃
。

十
三
、
關
於
政
府
之
諮
詢
及
委
托
辦
血
事
頃
。

第
二
章
設
立

漁
會
分
縣
(
市
〉
漁
會
，
省
漁
會
聯
合
會
，
及
巾
華
民
同
漁
會
聯
合
會
。

縣
(
市
)
的
會
在
漁
業
做
鼎
盛
，7)縣
市
設
立
之
，
其
會
所
特
設
於
漁
業
繁
峰
之
地
區
，
不

以
縣
(
市
革
)
改
府
即
在
地
為
恨
。

縣
(
市
)
漁
會
，
似
府
在
縣
(
市
)
境
內
，
距
共
會
即
叫
十
里
之
外
，
或
情
形
特
殊
之
重

要
措
埠
設
立
分
會
。

閃
一
區
域
內
，
不
得
組
織
兩
個
問
級
漁
會
，
下
級
漁
會
應
受
上
級
的
會
之
指
埠
。

縣
(
市
)
漁
會
或
分
會
結
視
賞
際
需
要
悄
形
'
，
將
會
員
按
共
業
務
類
別
編
寫
小
組
。

漁
民
隨
汎
至
各
智
縣
的
區
採
捕
時
，
縣
(
市
)
的A
W
H
符
設
臨
時
事
務
昕
於
各
一
該
的
蜓
，

處
盟
有
關
業
務
。

縣
(
市
)
區
域
內
共
有
漁
會
會
具
資
格
者
滿
五
十
人
叫
上
時
，
應
印
發
起
組
織
縣
(
市
)

漁
會
。

縣
(
市
)
的
會
組
織
在
五
單
位
以
上
時
符
組
誠
信
說
A
W
H
聯
合
會
。

條條條條



第

十

第
十
一
條

第
十
二
條

第
十
三
條

條

省
泊
會
聯
合
會
或
院
轄
市
泌
會
合
并
在
五
單
位
叫
上
時
，
待
粗
絨
全
國
悅
會
聯
合
會
。

縣
(
市
)
的
合
之
設
立
，
白
發
起
人
推
定
籌
佈
鼠
，
租
給
籌
俯
會
，
報
詰
當
地
主
管
官

旦
有
俯
案
後
，
依
法
組
絨
之
。

漁
會
草
程
應
載
明
左
列
事
項
﹒
.

一
、
名
稱
及
宗
旨
。

三
、
區
域
組
織
及
會
址
跡
和
地
。

二
一
、
會
員
資
格
及
權
利
義
務
。

閥
、
會
員
入
會
出
會
及
除
名
。

五
、
一
職
員
額
數
權
眼
及
選
任
解
任
。

六
、
會
議
。

七
、
共
同
設
施
乏
事
業
。

八
、
經
費
及
財
產
之
管
理
。

九
、
章
程
之
修
改
。

十
、
解
散
及
清
算
。

漁
會
於
召
開
成
立
大
會
前
，
應
將
籌
備
經
過
，
連
同
車
程
草
案
，
早
報
主
管
官
器
，
並

請
…
悅
目
只
監
選
。

漁
會
於
組
織
完
成
峙
，
應
於
十
日
內
造
共
會
見
名
冊
，
職
員
略
眼
珊
悔
，
連
伺
幸
程
，
向

當
地
主
管
官
暑
w
(
1
記
，
將
肌
肉
主
管
官
暑
頒
發
登
記
誰
空
間
及
國
記
。

一
-
一

;:378;;ij 



第
十
四
條

第
十
五
條

第
十
六
條

四

第
三
章

凡
中
莘
民
國
人
民
居
住
一
該
區
域
內
，
年
滿
二
十
麓
，
共
有
左
列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待
加
入

縣
(
市
)
漁
會
，
或
共
分
會
為
會
員
。

一
、
以
採
捕
或
養
殖
水
產
動
物
為
職
業
者
。

二
、
以
採
取
海
謀
昆
布
為
戰
業
者
。

三
、
叫
漁
獲
物
加
工
為
職
業
者
。

四
、
研
究
或
從
事
，
漁
業
改
良
工
作
者
。

上
級
漁
會
M
A共
下
級
漁
會
為
會
具
。

下
級
漁
會
的
席
上
級
漁
會
之
代
表
名
額
，
以
共
會
員
人
數
為
比
例
定
之
，
惟
縣
(
市
〉
漁

會
不
知
何
超
過
三
人
，
省
漁
會
聯
合
會
及
院
轄
市
漁
會
不
符
超
過
五
人
。

一
省
區
內
縣
(
市
)
的
會
在
四
仙
以
下
時
，
特
聯
合
選
派
代
表
一
人
，
參
加
全
國
漁
會

聯
合
會
。

有
主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不
符
府
的
的
會
會
員
•• 

一
、
批
奪
公
權
者
。

三
、
受
破
產
之
立
告
尚
未
彼
榷
者
。

二
一
、
一
都
可
治
違
者
。

閥
、
吸
用
鴉
片
或
代
用
品
者
。

會
員



第
十
七
條

第
十
八
條

第
十
九
條

第
二
十
條

第
四
章
職
員

縣
市
漁
會
設
m圳
市
常
五
人
五
十
五
人
，
候
偷
開
車
，
二
人
至
七
人
，
組
織
理
事
會
，
監
-
一
山
卅
一

人
至
五
人
，
候
補
監
事
一
人
或
二
人
，
均
由
會
員
大
會
選
舉
之
。

前
項
理
事
佇
互
推
一
人
五
三
人
為
凹
的
務
川
口
事
，
，
常
務
閉
率
為
三
人
峙
，
故
佇
立
推
一
人

為
理
事
，
長
。

前
項
此
事
特
的
三
入
時
，
應
租
給
監
事
會
，
故
佇
立
推
一
人
為
常
務
偉
事
。

分
會
設
理
事
三
人
至
七
人
，
按
佈
內
一
事
，
一
人
至
三
人
，
組
絨
即
一
拼
命
，
監
事
一
人
或
二

人
，
候
補
監
事
一
人
，
均
由
會
員
大
會
選
舉
之
。

前
項
理
事
互
推
一
人
為
常
務
理
事
。

省
的
會
聯
合
會
及
院
轄
市
漁
會
設
理
事
，
九
入
主
二
十
五
人
，
候
補
照
事
叫
人
至
十
二
人

，
和
給
陸
辜
會
，
監
事
三
人
至
七
人
，
候
補
監
事
一
人
至
三
人
，
粗
給
監
事
，
舍
，
均
由

會
員
大
會
選
舉
之
。

前
頭
m
u
-
W
帝
和
互
推
三
人
至
九
人
肺
的
，
常
務
理
事
，
放
松
自
常
發
血
事
互
推
一
人
為
理
事

長
。

前
項
監
事
會
科
互
推
一
人
至
一
一
一
人
為
常
務
監
事
，
。

全
國
漁
會
聯
合
會
設
理
事
，
二
十
七
人
至
凹
十
五
人
，
候
補
到
事
十
三
人
至
二
十
二
人
，

組
織
坦
率
會
，
監
事
九
人
至
十
五
人
，
按
稍
監
事
凹
人
至
七
人
，
如
糾
紛
監
事
會
，
均
由

五



第
二
十
一
條

第
二
十
二
條

第
二
十
三
條

第
二
十
四
條

第
二
十
五
條

第
二
十
六
條

會
員
大
會
選
舉
之
，
前
項
坦
率
組
廿
五
推
七
人
至
十
五
人
為
常
務
理
事
，
並
待
自
常
務
捏

一
品
，
互
推
一
人
為
理
事
長
。

前
項
監
事
會
特
互
推
三
人
至
五
人
為
常
務
監
事
。

漁
會
選
舉
之
職
員
為
銀
給
職
。

漁
會
職
員
之
候
選
人
，
以
的
會
會
員
為
恨
，
但
其
中
兵
第
十
凹
條
第
凹
項
資
格
者
不
符

超
過
三
分
之
一
。

漁
會
職
具
，
任
期
二
年
，
期
識
應
郎
依
法
改
選
，
連
選
符
連
任
，
但
連
任
人
數
不
符
超

過
三
分
之
二
。

漁
會
每
府
改
選
時
，
應
於
三
十
日
以
前
通
知
各
會
員
，
品
收
詣
的
口
固
地
主
管
官
旦
有
況
且
只
監
選

，
選
舉
完
成
後
，
應
於
十
日
肉
造
共
職
員
略
歷
加
，
連
悶
，
會
員
增
減
名
冊
各
一
份
，
口
岳

報
當
地
主
管
官
署
俯
案
。

第
五
章

會
議

漁
會
會
品
大
會
分
定
期
會
議
與
臨
時
會
議
兩
麓
，
由
理
事
會
召
集
之
。

前
項
定
期
會
議
，
釣
及
全
間
的
會
聯
合
會
每
三
年
一
次
，
縣
市
的
會
及
院
轄
市
說
會
每

年
一
次
。

前
項
臨
時
會
，
經
會
員
五
分
之
一
以
上
請
求
及
理
事
會
認
為
必
要
時
召
集
之
。

會
員
大
會
之
召
集
，
應
於
三
十
日
前
通
知
各
人
官
員
，
但
臨
時
會
議
，
不
在
此
恨
。
、



第第

十十

八七，條條

第
二
十
九
條

第
三
十
條

漁
會
會
員
大
會
之
決
議
，
以
會
員
過
半
數
之
出
席
，
出
席
會
員
過
半
數
之
吋
惡
行
之
。

左
列
事
項
應
經
會
員
大
會
之
決
議
﹒
.

一
、
.
草
程
之
通
過
與
修
正
。

二
、
租
給
之
變
吏
。

一
二
、
會
員
之
除
名
。

凹
、
職
品
及
代
表
之
選
任
或
停
垃
被
選
舉
權
。

五
、
清
算
人
之
選
任
及
關
於
清
算
一
事
頃
。

六
、
預
算
決
算
之
議
決
。

縣
(
市
)
漁
會
及
分
會
如
召
集
會
員
大
會
確
有
困
難
時
，
符
召
開
代
表
大
會
，
其
代
表
選

舉
辦
法
，
由
社
會
部
完
之
。

第
六
章
經
費

漁
會
經
費
分
左
列
兩
揖
﹒
.

一
、
會
裂
。

也
會
員
負
拉
之
，
分
入
會
發
及
當
年
會
變
兩
種
，
共
數
額
由
當
地
主
管
官
署
核
定

之
。

二
、
事
業
發
。

甲
、
由
會
員
出
售
鴻
的
位
物
之
魚
市
場
提
撥
說
，
業
建
設
起
金
充
之
。

七



第
三
十
一
條

第
三
十
二
條

第
三
十
三
條

第
三
十
四
條

第
三
十
五
條

第
三
十
六
條

第
三
十
七
候

八

乙
、
經
會
員
大
會
之
決
議
，
但
付
募
集
特
種
事
業
費
，
其
募
集
辦
法
及
用
途
應
經
當

地
主
管
官
暑
及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官
署
之
核
准
。

內
、
共
他
有
關
漁
業
公
共
財
產
及
其
收
谷
之
撥
締
。

各
級
的
會
之
收
支
報
告
，
應
於
每
年
皮
終
了
時
是
報
主
管
官
者
備
查
，
並
通
知
各
會

員
。第

七
章

監
督

各
級
的
會
悠
向
主
管
官
暑
報
告
工
作
及
事
業
，
並
妓
受
其
監
督
。

各
級
悅
命
H
A
A忽
任
務
，
或
妨
害
(
公
合
作
，
主
昕
一

H

官
暑
假
予
以
警
告
並
糾
正
之
。

各
級
一
很
會
之
決
議
，
有
造
反
法
令
妨
在
公
俗
，
或
逾
越
共
業
務
範
園
時
，
主
管
官
暑
符

撤
銷
共
決
議
。
各
級
指
會
經
二
次
以
土
之
警
告
或
迎
紹
拉
銷
共
決
議
者
，
主
管
官
暑
符

撤
兔
其
理
監
事
。

各
級
的
人
呵
呵
違
反
共
宗
旭
日
及
任
一
訪
者
，
主
管
它
間
有
特
予
以
解
散
或
撤
銷
共
登
記
'
的
會
解

散
後
，
應
印
章
行
組
織
。

各
級
主
管
官
問
者
為
第
一
二
十
五
條
之
處
分
時
，
應
經
共
上
級
主
管
官
者
之
核
准
。

漁
會
解
散
峙
，
應
依
第
二
十
八
條
第
五
款
之
規
定
，
選
任
清
算
人
，
如
清
算
人
雖
可
選

任
峙
，
符
聲
請
主
管
宵
暑
指
泊
之
。

估
算
人
有
代
表
挽
會
執
行
仿
算
上
一
切
任
務
之
權
，
過
有
關
係
重
大
者
，
應
召
集
會
員



大
會
決
議
行
之
，
不
能
召
集
時
，
叫
去
的
主
管(
H
m有
核
定
，
之
。

估
算
人
任
務
，
非
俟
一
耐
心
井
報
告
拉
伯
的
英
後
，
不
叫
付
你
悅
。

第
八
章

防守

晨6

第
三
十
八
條

第
三
十
九
條

第
間
十
條

漁
命H
分
會
或
泌
會
聯
也
刊
命
口
昕
辦
事
菜
，
除
以
仙
一
的
利
仿
的
日
的
者
外
，
免
挾
持
采
悅
。

本
法
施
行
糾
圳
的
社
會
郎
概
訂
，
主
報
打
政
院
(
核
定
之
。

本
沾
自
公
佈
日
施
行
。

附
錄祈

法
會
法
，
妥
義

訐
螃
吊
起

漁
會
法
修
正
案
已
於
一
三
十
七
年
十
三
月
七
日
絡E
J
A
u

法
院
一
三
月
議
通
過
首
詩
總
統
反
行
政
院
公
俏
，
她
卜
的
川
、
本
法
共
分
八

車
，
計
四
十
條
，
比
較
十
八
年
公
佈
的
舊
漁
曾
仗
?
不
制
多
了
十
一
條
條
丈
，
且
國
分
幸
排
列
，
尤
便
會
一
闕
，
，
全
於
給

正
的
內
容
，
有
值
得
特
別
重
視
的
六
點
諮
分
述
如
下.. 

〈
一
)
由
「
許
可
制
」
改
為
、
「
登
品
制
」
|
|
1

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兮
佈
的
漁
會
沾
對
於
漁
業
人
組
織
漁
會
，
採
詐
可
制
。

冀
第
五
條
條
文
一
五•• 

凡
住
府
間
一
阪
域
內
年
漏
十
六
歲
以
上
之
漁
業
人
或
營
水
產
之
製
造
運
輸
保
管
各
業
者
，
得

連
署
五
十
人
以
上
為
發
起
人
，
依
本
法
組
織
做
會
之
間
項
發
起
人
應
開
創
立
大
會
議
定
章
程
，
推
出
代
表
五
人
幫

九
人
，
提
出
立
案
請
求
害
，
並
附
其
章
程
代
表
履
歷
發
起
人
名
加
肉
該
管
行
政
官
著
是
請
立
案
，
約
會
主
准
立
案

後
，
應
將
成
立
日
期
，
及
選
出
職
員
芝
履
歷
，
會
員
名
薄
，
是
報
一
孩
管
行
政
官
署
。
」
依
照
條
丈
的
規
定

•• 

漁
命

之
設
立
必
須
呈
准
立
案
，
方
能
取
得
「
注
入
」
地
位
，
受
法
律
上
之
保
障
，
假
使
該
管
打
散
官
署
不
准
立
案
，
漁

會
就
不
能
成
立
o
m
故
漁
會
之
成
立
與
否
，
聽
命
於
該
管
行
政
宵
萃
，
不
是
漁
業
人
有
伽
利
絨
漁
會
立
自
由
，
這
赴

fu 4J 



訓
政
時
期
的
法
律
。
如
令
是
民
主
立
意
的
行
憲
時
期
，
憲
法
第
十
四
條
云.. 

人
民
有
集
會
結
社
立
自
由
，
」
所
以

新
漁
會
法
就
改
為
「
發
→
記
制
」
，
在
第
二
章
內
關
於
漁
會
「
設
立
」
的
規
定
，
計
有
條
文
九
條
，
自
第
三
條
至
第

八
條
是
確
定
叫
做
會
的
級
數
與
區
域
等
事
頃
，
第
九
條
條
丈
云

•• 

i
!

縣
(
市
)
區
域
內
具
有
漁
會
會
員
資
格
者
漏
五

十
人
以
上
時
，
應
部
發
起
組
織
縣
(
市
)
漁
會
，
縣
(
市
)
漁
會
組
織
在
五
單
位
以
上
時
，
應
師
發
起
組
織
省
漁
會

聯
合
會
，
省
漁
會
聯
合
會
或
院
轄
市
漁
會1
月
口
計
在
五
單
位
以
土
時
，
得
組
織
企
國
漁
會
聯
合
會
。
第
十
條
的
規
定

•• 

縣
(
市
)
漁
會
由
發
起
人
，
推
員
組
織
籌
備
會
，
祇
須
報
請
當
地
主
管
官
暑
『
備
案
』
?
第
十
三
條
的
規
定

.• 

『

漁
會
於
組
織
完
成
時
，
應
於
十
日
內
造
具
會
員
名
樹
，
職
員
路
歷
加
遼
闊
車
趕
向
當
地
主
管
官
署
聲
祠
，
並
由
主

管
官
署
頒
發
登
記
證
書
，
及
國
記
。
』
在
字
面
上
一
布
，
在
自
漁
會
法
所
謂
「
口
主
州
立
案
」
與
新
漁
會
怯
的
「
備
案
」

「
登
記
」
'
悶
樣
地
要
何
主
管
官
署
辦
一
次
報
告
的
手
續
，
婪
造
送
這
些
表
冊
，
似
乎
沒
有
什
麼
走
圳
，
但

4
日
正
「

備
察•. 

」
'
「
登
記
」
是
顯
示
人
民
，
有
組
織
固
體
的
自
由
，
向
官
著
「
備
案
」
或
登
記
是
要
求
官
著
承
認
其
存
在
，

並
予
以
法
律
的
保
障
，
換
一
百
之•• 

郎
人
民
依
怯
組
織
關
嗨
，
它
自
有
不
能
不
承
認
，
不
得
不
保
護
，
這
一
點
志
義
，

可
以
從
新
漁
法
第
七
幸
第
三
十
五
條
一
看
得
明
白
。
該
條
條
文
云
.• 

各
級
撫
會
違
反
冀
宗
旨
及
任
務
者
，
主
管
它
則
有

得
予
以
解
散
或
撤
銷
其
登
記
」
。
這
是
主
管
官
署
為
全
此
會
的
公
共
安
車
和
秩
序
上
的
要
求
，
手
持
不
行
使
其
監

督
芝
權
，
可
說
是
合
法
政
權
的
行
使
o

呵
呵
條
第
二
頃
芝
規
定.. 

漁
會
解
散
後
路
郎
重
行
純
織
」
。
從
第
九
條
的

應
師
發
起
組
織....•. 

」
與
第
三
十
五
條
的
「
應
仰
重
行
組
織
」
o

兩
點
很
卦
，
人
民
不
僅
「
有
」
而
且
「
應
」
組

織
閣
體
，
這
是
民
權
的
表
現
，
閣
體
的
錯
誤
行
為
祇
踐
自
峨
倍
(
們
負
責
，
必
要
時
可
以
解
放
，
可
以
撤
銷
登
起
，

可
以
糾
正
其
決
議
案
和
行
為
，
均
依
然
要
承
認
次
…
合
怯
的
組
織
與
合
伏
的
行
為
之
追
是
新
的
百
法
立
法
的
主
旨

，
值
得
敘
述
的
第
一
點
。

(
一
一
)
糾
正
資
本
主
義
的
偏
見
，
促
進
漁
業
的
民
括
主
義
化
|
|
售
叫
做
會
、
法
是
抄
襲

H

本
的
文
章
，
重
視
漁
業
的
投
覓
，

保
障
資
本
的
利
潤
，
帶
者
強
烈
的
資
本
主
義
色
彩
，
這
是
十
八
年
的
農
銷
部
逗
留F
家
的
過
矢
。
例
如
關
於
待
員

資
絡
的
規
定
-
u「
凡
位
居
同
一
版
域
的...... 

之
漁
業
人
或
營
水
產
之
製
造
，
運
輸
，
保
管
各
業
者
」
，
都
可
以
共

同
發
起
組
織
漁
會
;
此
一
條
文
中
最
主
要
者
為
「
漁
業
入
」
之
解
釋
。
按
漁
業
怯
之
規
定

.. 

「
凡
以
營
利
為
目
的
而

為
水
產
動
植
物
之
採
捕
，
或
養
殖
之
業
為
漁
業
」o
彷
此
以
求
「
的
業
人
之
定
義
」
'
常
的
你
是

•• 

「
經
營
水
產
動
植



物
之
採
捕
養
殖
業
務
以
國
利
的
人
」
何
是
另
一
例
譜
法
，
首
先
泣
倚
重
於
漁
業
投
資
與
自
政
府
保
護
資
本
的
觀
點
求

魂
，
那
末
，
所
謂
漁
業
人
仰
是
「
已
由
政
府
核
准
其
心
胸
有
漁
業
權
或
入
漁
榷
的
人
」

o
依
鴻
業
法
的
規
定
，
漁
業

權
和
入
漁
權
是
一
種
物
權
，
可
以
借
押
，
可
以
轉
揍
，
可
以
總
收
，
照
這
樣
的
規
定
家
說
，
祇
要
有
錢
就
可
以
取

得
漁
業
權
或
入
漁
權
，
就
可
以
取
得
漁
業
人
的
資
格
，
做
你
人
悍
的
發
起
人
，
會
員
，
乃
至
被
選
架
為
漁
侖
的
理
監

事
，
他
不
一
定
要
營
漁
業
，
不
倘
不
需
要
自
己
做
採
捕
或
養
殖
水
產
動
梳
物
的
艱
苦
工
作
，
甚
電
述
指
揮
監
仔
的

責
任
都
不
必
負
扭
，
祇
扯
起
乾
脆
地
做
漁
業
的
投
資
者
會
坐
卒
其
利
好
了
。
這
是
純
粹
自
私
的
資
本
主
義
，
從
權
祠

觀
念
表
露
出
來
的
文
幸
，
根
本
沒
有
想
到
漁
業
人
對
於
此
會
應
該
有
供
給
搧
獲
物
或
漁
產
品
的
義
務
，
自
然
要
手

會
想
到
職
業
不
同
的
人
們
經
常
有
相
與
互
助
共
令
共
榮
的
關
你
可
像
這
一
類
人
組
成
的
漁
脅
，
對
於
真
正
能
事
於

採
捕
或
養
殖
水
產
動
物
的
工
作
者
，
不
見
待
會
有
什
麼
益
處
，
因
此
對
於
的
業
芝
發
展
除
「
惟
利
是
國
」
外
，
絕

不
會
有
服
務
精
神
的
表
現
、
此
其
一
，
常
於
以
總
承
關
係
取
待
漁
業
權
和
入
漁
榷
的
人
，
如
果
漁
民
之
子
女
，
不

一
定
要
恆
為
漁
，
則
總
承
人
取
得
漁
業
權
或
入
漁
松
就
其
本
人
而

-
2日
，
不
必
有
此
勞
務
而
以
父
兄
餘
峰
卒
批
權
祠

，
在
理
為
不
當
o

若
從
漁
業
的
弘
一
槃
利
金
而
言
，
注
定
漁
業
人
中
增
加
了
這
些
不
相
于
的
人
來
享
受
權
利
，
對
於

漁
業
前
途
是
有
響
的
。
此
其
一
一
。
他
若
營
水
產
運
輸
保
管
等
業
之
商
人
，
倘
以
自
己
營
利
為
前
提
，
則
與
採
捕
養

殖
之
漁
民
往
往
有
利
害
衡
突
之
處
，
如
使
這
一
類
人
得
翁
的
會
會
員
，
則
其
結
果
，
倚
仗
漁
會
變
成
肉
菜
的
組
織
，

缺
少
了
保
障
漁
民
利
盆
的
作
用
，
批
其
三o
舊
漁
會
刊
出
施
行
規
則
第
五
條
，
規
定
每
一
經
營
漁
業
之
行
店
或
漁
抖

，
祇
准
一
人
，
得
加
入
漁
會
為
會
員
，
這
一
條
條
文
，
幾
乎
把
大
多
數
勞
苦
的
真
正
漁
民
推
出
漁
會
組
織
以
外
，
相

皮
地
把
各
種
魚
行
魚
店
的
老
關
以
及
擁
有
的
恥
的
漁
東
們
請
進
來
主
持
了
漁
會
，
這
真
是
漁
業
的
反
常
佈
置
，
幸

虧
漁
會
法
細
細
佈
以
後
，
經
過
長
期
抗
日
戰
事
，
沿
街
漁
業
無
從
發
展
，
一
般
資
本
家
咄
逼
波
有
對
於
漁
業
發
往
很
大

興
趣
，
所
以
擁
有
漁
業
權
及
漁
榷
的
人
並
‘
不
甚
多
，
因
此
沿
海
一
帶
還
紙
有
組
少
數
的
「
溺
主
」
?
長
江
大
湖
以

及
鞍
六
的
水
區
祇
有
寥
寥
可
數
的
漁
霸
，
否
則
一
般
勞
苦
的
漁
民
，
早
已
犬
聲
疾
呼
喊
由
『
漁
者
有
其
海
』
，
或

「
漁
者
有
其
湖
」
的
呼
聲
各
地
漁
會
早
已
激
起
漁
業
投
資
者
和
他
們
視
為
漁
奴
之
間
激
烈
鬥
箏
了
，
從
農
業
方
而

著
眼
，
為
勞
苦
的
耕
者
謀
出
路
，
為
農
業
生
產
謀
進
步
，
必
的
明
、
使
「
耕
者
有
其
田
」
。
那
末
，
為
漁
民
謀
出
路
，

為
漁
業
謀
進
步
，
如
何
能
長
此
因
襲
資
本
主
義
的
弊
故
，
使
真
正
的
漁
民
安
所
謂
有
抑
業
權
或
入
約
榕
的
人
們
的

十
一



卜
二

剝
削
呢
。
因
此
，
新
漁
會
法
第
一
條
便
寫
明
;
可
泌
會
以
保
障
漁
民
權
雄
事
增
進
其
知
識
技
能
，
改
善
質
生
活
，

並
謀
漁
業
之
發
展
為
宗
旨
」
'
這
樣
的
規
定
，
如
係
重
視
漁
民
，
電
視
漁
業
而
不
以
保
障
漁
業
投
資
者
結
前
提
，

這
是
民
生
主
義
的
，
法
律
和
舊
漁
會
法
大
不
相
悶
了
。
要
朋
娟
的
是
關
於
會
員
資
格
的
規
定

•• 

新
漁
會
法
第
十
四
條

•• 

凡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住
居
該
區
域
內
年
溺
二
十
歲
，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待
加
入
縣
市
漁
會
或
其
分
會
為
會

口
貝•• 

一
、
以
採
捕
或
養
恥
地
水
產
動
物
品
均
職
業
者
。
三
、
財
採
叭
叭
海
藻
昆
布
為
職
業
者
。
三
、
以
沛
，
獲
物
加
工
為
職

業
者
。
四
、
研
究
或
從
事
漁
業
改
良
工
作
者
。
|
|
!
這
四
項
會
員
資
格
的
規
定
，
是
站
明
漁
會
會
員
以
直
接
從
事

於
漁
業
各
項
工
作
者
為
限
，
固
然
，
科
學
進
步
與
村
用
機
械
的
漁
業
，
決
不
是
原
始
漁
業
的
形
態
，
例
如
所
謂
「

採
捕
」
不
只
是
簡
單
的
胡
竿
電
釣
，
用
手
做
剿
，
或
辦
法
採
拾
具
介
等
工
作
，
假
設
一
條
拖
網
漁
翰
，
其
中
有
加
甘
心

駛
輪
機
漁
撈
一
一
一
部
份
人
?
他
們
都
是
靠
漁
撈
吃
飯
問
休
戚
甚
喧
同
生
死
，
叫
你
漁
撈
一
心
抖
抖
抖
的
夫
應
當
品
增
加
漁
會
純
織

，
然
其
餘
駕
駛
及
輪
機
人
員
，
在
理
不
應
當
排
斥
於
漁
會
大
門
以
外
，
郎
如
在
山
坪
上
的
工
作
者
負
設
計
，
玫
核
，

指
揮
監
背
漁
輪
作
業
的
各
級
業
務
，
及
技
術
人
員
皮
手
能
不
屑
漁
業
職
工
之
列
，
卅
一
是
純
靠
投
資
關
係
'
字
者
一

張
漁
業
權
或
入
漁
權
怒
證
的
資
本
家
，
在
上
述
問
攻
台
能
中
已
經
找
小
到
合
拔
的
坐
位
了
，
起
是
新
漁
會
法
推
鞠

了
資
本
主
義
實
行
民
生
主
義
的
表
現
，
你
偕
稱
拭
-
第
三
點
c

(
三
)
漁
會
組
織
採
三
級
制•• 

促
成
全
國
漁
民
的
，
有
團
結
。
l
l

告
時
漁
會
科
有
縣
市
與
彷
兩
級
Q
M
M圳市
中
如
有
情
形
特

祿
，
奉
准
組
織
分
會
的
，
分
會
地
位
和
縣
一
樣
，
也
可
以
推
出
代
表
參
加
全
彷
的
會
聯
合
侖
或
院
轄
市
會
的
組
織

，
省
漁
聯
會
以
士
沒
有
全
國
性
的
聯
合
社
織
，
新
漁

P你H
叫
法u
m縣
市
漁
會
為
基
層
單
位
純
幟
，
玉
的
恥
縣
市
漁
會
可
以

合
紐
省
漁
會
給
合
會
，
五
個
省
漁
聯
會
或
院
榨
布
的
，
悍
，
可
以
令
和
中
華
民
國
全
國
漁
密
聯
合
會
有
各
縣
市
分
曾

受
縣
市
漁
會
的
指
導
，
不
能
位
接
參
加
﹒
屑
一
聯
合
會
的
訓
織
，
縣
市
叫
做
會
反
其
分
脅
之

F
還
可
以
成
立
小
組
，
這
種

制
度
和
農
會
工
會
爾
會
等
關
愣
是
相
同
的
，
在
民
主
的
凶
家
妾
，
每
一
種
賊
業
的
從
裝
人
員
，
結
成
一
假
大
固
體

，
為
同
業
修
德
進
業
芝
計
，
是
祕
皮
話
，
辜
的
事
c
n
-
L
也
是
比
舊
漁
合
法
周
到
的
一
點
。

(
四
)
糾
正
「
水
產
)
與
「
漁
業
」
界
說
不
別
的
錯
誤ol
l
-

按
十
八
年
公
布
的
的
業
站
歧
，
漁
會
刊
出
那
是
從

H

本
鈔
叫
自
家

的
。
所
以
把
水
產
與
漁
業
混
為
一
談
，
即
你
說
不
叭
，
甘
心
伊
拉
一
他
四
面
叫
誠
如
多
數
白
蠟
按
合
起
家
國
家
，

H

本
人

所
謂
水
產
幾
乎
百
分
之
百
是
指
注
漁
業
的
產
物
會H
本
的
水
反
惋
物
除
了
v
w藻
街
帶
之
外
，
不
太
見
江
湖
)
的
泌
的



產
品
，
而
採
取
海
藻
昆
布
等
水
產
情
物
，
必
須
乘
船
出
沒
於
波
濤
淌
湧
的
海
函
，
其
工
作
之
艱
險
與
捕
漁
毫
無
二

致
，
以
故
日
本
人
將
採
捕
或
養
殖
水
產
動
桶
物
的
人
視
為
漁
業
人
，
沒
有
入
認
結
均
不
當
。
者
就
中
國
國
情
而
論
。

便
迫
不
相
悶
了
。
中
國
有
廣
大
的
湖
泊
川
澤
，
這
些
水
區
有
很
多
種
菱
楠
稽
的
農
民
，
若
把
這
等
種
植
水
產
桶
一
物

的
農
民
認
作
漁
民
，
那
就
和
國
人
的
傳
統
觀
念
太
不
相
符
了
。
羽
旦
政
府
為
獎
勵
漁
業
，
對
於
漁
業
用
梅
特
別
減

輕
鹽
穢
，
今
使
種
植
菱
繭
的
農
民
勉
強
屏
雜
於
漁
民
之
列
，
兩
無
一
禪
益
，
因
此
好
漁
會
法
一
使
糾
正
了
，
這
多
年
流

傳
下
來
的
錯
誤
。
在
第
十
四
條
關
於
漁
會
會
員
資
格
的
規
定
，
指
明
凡
以
採
捕
或
妥
殖
水
產
動
物
品
均
職
業
者
才
是

第
一
項
資
格
的
真
正
漁
民
，
這
一
點
的
辨
正
，
對
於
漁
會
法
之
施
行
以
反
漁
業
登
起
等
政
事
有
不
少
便
利
之
處
，

也
許
這
一
個
舉
例
可
以
喚
起
漁
業
界
人
們
的
注
意
，
從
此
會
減
少
比
一
一
「
人
云
亦
云
」
的
錯
誤
。

(
五
)
確
定
漁
會
經
費
的
來
源
。
-
-
s

各
縣
市
漁
會
乃
至
省
漁
會
聯
合
會
那
沒
有
經
費
，-
g
u
固
然
是
漁
民
太
路
無
力
負
扭

會
脅
之
故
，
但
就
現
存
的
事
實
﹒
娘
說
，
確
有
兩
宗
的
款
可
以
撥
補
，
第
一
崇
是
林
漁
會
法
第
三
十
條
第
三
項
訂
明

漁
會
的
事
業
費
可
由
會
員
出
售
漁
獲
物
之
魚
市
場
提
撥
「
漁
業
建
設
基
金
」
充
之
。
例
如
江
航
各
省
的
漁
會
會
員
，

把
他
們
的
漁
獲
物
送
到
上
海
來
賢
，
上
海
魚
市
場
依
照
規
定
收
取
建
設
基
金
，
一
逗
數
目
相
當
大
，
如
果
由
上
海
魚

市
場
把
這
宗
收
入
隨
便
開
支
了
，
那
末
，
魚
市
場
等
於
收
稅
機
闕
，
而
且
這
種
拍
稅
不
要
解
到
國
庫
和
市
庫
，
祇

要
董
事
會
通
過
，
祇
要
主
管
部
不
說
話
，
還
管
什
麼
漁
民
福
利
，
什
麼
漁
業
建
設
呢
?
如
今
漁
會
法
主
張
把
這
一

項
可
靠
的
基
金
，
仍
舊
歸
還
於
售
漁
的
漁
民
，
所
參
加
組
織
的
漁
會
，
使
各
該
漁
會
可
以
舉
辦
教
育
衛
生
救
濟
各

種
事
業
，
這
是
一
個
最
合
理
的
決
定
。
其
次
，
我
國
在
對
日
抗
戰
時
期
，
漁
民
生
命
財
產
為
國
家
犧
牲
了
，
勝
利

以
後
，
政
府
接
收
了
不
少
敵
偽
的
漁
業
設
備
和
漁
業
物
資
，
聯
合
關
分
配
了
不
少
漁
業
善
後
救
濟
物
資
給
中
國
，

問
時
漁
業
界
要
求
日
本
賠
償
漁
船
漁
具
的
損
失
，
依
理
是
可
望
得
到
補
償
的
，
但
是
已
接
收
的
敵
偽
漁
業
設
備
和

物
資
，
由
政
府
掛
起
著
于
水
產
公
司
的
招
牌
保
留
起
家
了
，
所
謂
漁
業
，
者
後
物
品
只

M
A分
配
，
一
本
蠢
的
救
濟
物
資
，
也

將
由
行
政
院
善
後
事
業
委
員
會
長
期
保
管
運
用
。
至
於
日
本
的
賠
償
，
如
果
漁
業
界
人
士
努
力
箏
得
些
漁
船
漁
具

或
漁
業
設
備
笨
，
恐
怕
也
求
必
能
使
漁
民
得
到
什
麼
好
處
，
因
此
，
在
同
條
第
二
項
兩
款
，
規
定
者
，
「
其
他
有

關
漁
業
公
共
財
產
及
其
收
益
之
撥
補
」
。
這
是
晚
起
全
國
漁
會
會
員
們
注
意
到
漁
業
的
公
共
財
產
及
其
投
益
，
免

符
主
管
機
關
自
行
保
留
，
自
行
運
用
，
忘
記
了
漁
民
，
而
這
些
財
產
的
價
值
及
其
收
鑫
的
數
目
，
是
相
當
大
的
，



四

用
作
各
級
漁
會
舉
辦
事
業
之
露
，
對
於
漁
會
當
有
禪
鑫
。

(
4
0會
員
年
齡
與
民
法
為
一
致
的
規
定
，
免
生
糾
紛
o
l
-
-

舊
漁
會
法
第
五
條
之
規
定•• 

「
凡
年
滿
十
六
歲
芝
漁
業
人

待
為
漁
會
會
員
」
。
這
與
民
拉
第
十
二
條•• 

「
漏
二
年
，
歲
為
成
年
的
規
定
不
符
，
因
為
十
六
歲
以
上
求
游
二
十
戚

在
法
為
限
制
行
為
能
力
的
永
成
年
人
自
產
會
員
在
漁
會
組
織
中
，
其
所
能
蠢
的
義
務
與
所
能
辜
的
權
利
與
其
他
成

年
的
會
真
是
有
阪
別
的
，
例
如
選
舉
權
的
行
使
在
選
舉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或
立
法
委
員
時
不
滿
二
十
歲
的
職
業
者
是

被
限
制
的
，
閑
時
這
樣
年
齡
的
會
員
不
能
有
被
選
舉
權
。
準
此
以
推
，
這
些
少
年
會
員
、
應
否
岡
樣
繳
納
會
費
呢
。

能
否
叫
做
管
漁
會
的
公
共
事
業
及
款
項
呢
?
這
些
問
題
都
說
明
舊
漁
會
怯
的
規
定
，
太
沒
有
法
律
常
識
，
以
故
新
漁

會
法
糾
正
了
舊
有
錯
誤
，
改
為•• 

「
年
漏
二
十
歲.... 

」
。
俾
←
與
民
詰
及
其
他
入
民
團
體
的
規
定
相
一
致
，
的
免

分
歧
，
致
多
糾
紛
。

除
均
上
述
六
點
以
外
，
還
有
不
少
的
修
正
‘
祇
好
將
來
於
施
行
細
則
的
條
文
中
再
行
研
究o
l
i

社
會
部
主
管
的

漁
會
法
是
修
訂
了
，
記
待
去
年
農
林
部
曾
經
召
集
了
一
次
「
修
訂
漁
業
法
規
」
的
會
議
，
那
時
漁
業
界
人
士
根
援
學
理

經
驗
發
表
許
多
寶
貴
的
議
論
，
我
們
希
望
最
基
本
的
漁
業
法
能
夠
早
些
修
訂
，
以
慰
漁
民
之
望

i
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於
指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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